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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加快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2023年7月6日区委区政府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会议精神，制定了《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政策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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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
政策措施

为坚持新发展理念，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国家和市委、市政府一系列培育发展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解决现阶段区内市场主体规模小、竞争力弱等问题，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总体要求
坚持市场和问题导向，以提升市场主体质量为目标，以激发社会创新、促进大众创业为主线，以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为途径，完善政策与强化服务共进，招商引资和大众创业并举，外引新量和内生增量并重，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2、 扶持市场主体发展
（一）市场主体新升规升限扶持政策
1.首次成功申报为规上工业企业并正常生产经营的，纳入规上统计次年起三年内，每年分别按10万元、3万元、5万元给予补助，期内下规则取消剩余补助。
2.首次成功申报为规上服务业企业、限上商贸企业并正常生产经营的，纳入规上限上统计次年起三年内，每年分别按5万元、2万元、3万元给予补助，期内下规或者退出限上则取消剩余补助。
3.首次成功申报为限上商贸个体并正常生产经营的，给予5000元/户的一次性补助。
（二）企业统计人员补助政策
对年产值/年销售额/年营业额达到一定规模、正常生产经营，且统计工作较好的企业给予企业统计人员400元/月的补助。具体标准如下：
1.批发业企业年销售额≥2000万元；
2.零售业企业年销售额≥500万元；
3.住宿业、餐饮业企业年营业额≥200万元；
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
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业）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
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
三、鼓励镇（街道）积极培育规上限上企业
鼓励镇（街道）积极培育规上限上企业，每培育一户规上限上企业按照1000元的标准给予所在镇（街道）工作经费。
四、政策兑现要求
（一）申报时，企业列入重庆市公共信用平台联合奖惩子系统“异常经营名录”、“黑名单”，未能真实、全面上报统计数据的，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保等责任事故的，不予享受当年优惠政策。
（二）本政策印发前退出规上限上统计但未享受升规升限同类政策支持的企业（个体），自本政策印发之日起再次升规升限的，视为首次升规升限，纳入本政策扶持范围。
（三）本政策与原已出台政策不一致的，按本政策执行；未列入本政策的事项，按现行政策执行；凡同一事项当年享受区级多项优惠政策的企业，实行“就高不重复”原则。
五、健全保障机制
（一）明确责任。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牢固树立引导市场主体、依靠市场主体、服务市场主体的意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区财政局负责保障扶持政策经费，区经济信息委负责落实规上工业企业补助政策，区发展改革委负责落实规上服务业企业补助政策，区商务委负责落实限上商贸企业补助政策，区统计局负责做好企业升规升限入库指导工作，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规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工作。
（二）加强督促检查。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健全并创新督办落实制度，建立政策落实评价体系。强化责任担当，构建全区各级各部门关心市场主体、爱护市场主体、全心全意服务市场主体的良好工作格局。
本政策自2024年6月21日起施行，原《重庆市铜梁区扶持市场主体升规升限的政策措施》（铜发改委〔2020〕161号）同时废止。2022年1月1日至本办法施行之日期间，市场主体新升规升限扶持政策、企业统计人员补助政策、镇（街道）培育规上限上企业工作经费参照本政策执行。
本政策中工业企业补助政策由区经济信息委负责解释，商贸企业补助政策由区商务委负责解释，服务业企业补助政策由区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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